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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8 月 14 日 6 时 10 分许，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炼

铁厂 200烧结燃破除尘高压配电室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人

受伤，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接到事故报告后，文水县委县

政府领导作出批示，要求依法依规妥处善后，做好死者家属情绪

安抚工作，查明事故原因，排查安全隐患，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

施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、划分事故责

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的规定，安委会于 8月

16 日成立了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8·14事故调查组。由县应

急局、县纪委监委、县总工会、县公安局、县工科局、文水经济

开发区管委会及行业相关专家组成事故调查组，依法对事故开展

全面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

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

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经过勘查事故现场、查阅有关资

料、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

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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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企业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，位于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桑村产业

园，成立于 2020年 6月 29日。法定代表人：凌**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141121MA0L5CJ4X2。类型：其他有限公司，经营范

围：一般项目：钢、铁冶炼；金属材料制造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黑

色金属铸造：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；钢压延加工；矿物洗选

加工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金属矿石销售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加工；

机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通用零部件制造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

耐火材料销售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再生资源销

售；润滑油销售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有色

金属合金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：普通

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装卸搬

运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危险化

学品经营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是由建龙集团依法对原海威钢铁实

施整体托管经营的全新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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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，根据山西省委

“四为四高两同步”总体思路和要求，2020年 6月 17日，建龙

集团与文水县人民政府签署《文水海威钢铁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及

托管经营协议》；2020年 6月 29日，注册成立吕梁建龙实业有

限公司，按照“两阶段、三步走”的工作思路快速推进企业的复

工复产，一期复产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份投产。目前企业用工

1700余人，本地人员占比达 80%以上。

（二）安全管理情况概述

公司依法设立有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各一级单位设有安全生产

室(综合管理室)并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

人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取得了资格证书。公司建立有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建立健全了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等;建立

有安全管理责任体系、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

系、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。新员工入场

进行了三级教育培训;为员工足额缴纳工伤保险，并每年投保安

全生产责任险。应急预案在吕梁市应急局进行了备案。安全生产

标准化三级企业。按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并有效使用，公

司各级按制度定期召开安全周例会、作业区安全月会、周会、班

组班前班后会、事故案例警示教育、节假日前安全培训等各类安

全会议、安全培训。

（三）配电室简要情况及区域位置

200 烧结燃破除尘高压配电室位于烧结区域燃料破碎室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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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，配电室于 2020 年 10 月新建，主要为烧结配料除尘风机、燃

料破碎除尘风机、汽车受卸除尘风机提供电源。（见图 1）

图-1 发生事故的配电室区域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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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破高压配电系统主要由一面进线柜及三面出线柜组成，高

压柜采用 KYN28-12 标准高压柜组成。开关柜排列顺序从东至西

分别为进线柜、燃破除尘柜、汽车受卸除尘柜、配料除尘柜。其

中进线柜（柜号 861418）电源来自上级烧结 10KV 高压配电室，

三面出线柜柜号分别为燃料破碎除尘柜（柜号 861454）、汽车

受卸除尘柜（柜号 861456）、配料除尘柜（柜号 861458），共

计四面高压柜组成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年 8月 14日 5时 30分 各班组召开班前会

1、烧结三楼设备点检办公室

侯**（设备工程师）组织设备点检检修前碰头会，张**（电

气工程师）对各区域点检员当日工作进行安排。

2、设备作业区会议室，贾**（设备作业区作业长）组织召

开设备作业区班前会，会议安排检修工作事宜及安全注意事项。

5 时 50分，电气维修班长刘**、电气维修员兼组长李**入

燃破除尘配电室，开始进行“清灰、紧固动触头”检修作业。穿

戴好防护用品后，刘**监护李*对断路器动触头进行检修作业。

6 时 00分，电气点检员郝**到达燃破除尘配电室门口，检

查停电挂牌及跟踪检修进度。

6 时 02分，郝**进入配电室查看工具柜内的绝缘靴、绝缘

手套、验电笔、接地线等是否正常；查看相应的纸质记录，包括

停送电记录、运行点检卡、倒闸操作票、SJP票等；检查接地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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闸是否在合闸位置；监督电气维修员作业过程；靠近燃破除尘配

电柜查看挂牌信息。

6时 10分，刘**正在观察李*旋转动触头，隐约发现郝**闪

了一下，听到有异响，郝**的身体跌入了配电柜内（编号861454），

迅速靠近查看发现郝**已触电，马上对进线柜进行分闸断电，李

*紧急将郝**从配电柜内扶出，放置地面。刘**电话告知炼铁厂

设备作业区作业长贾**，随即对郝**进行心肺复苏。

这时电气点检员赵**正从烧结主控室去往 1#转运站厕所，

经过燃破除尘配电室看到有人触电，迅速配合将伤者抬至配电室

外。

（五）现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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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-2 事发现场平面示意图与人员站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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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设备照片

燃料破碎除尘风机高压配电柜（861454）

内部情况（由北向南拍摄）
断路器（由南向北拍摄）

燃料破碎除尘风机高压配电柜

（由北向南拍摄）

高压配电柜

（由北向南拍摄）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．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死亡人员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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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：郝**，性别：男，身份证号：14**************15，

住址：山西省文水县******文明街 8巷 10号。吕梁建龙炼铁厂

电气点检员，入厂时间：2021年 2月 5日。

2．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：148万元

（七）其他情况

该起事故未造成社会舆论反响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2024 年 8 月 14 日 6 时 10 分许，刘**正在观察李*旋转动触

头，隐约发现郝**闪了一下，听到有异响，迅速靠近查看发现郝

**已触电，马上对进线柜进行分闸断电，李*紧急将郝**从配电

柜内扶出，放置地面。刘**电话告知炼铁厂设备作业区作业长贾

**，随后对郝**进行心肺复苏。赵**经过现场，配合现场人员将

郝**抬至配电室外。现场人员继续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救治。

6 时 11分，贾**立即从烧结主控室前往事发地，并通知炼

铁厂副厂长高**。

6 时 13 分，赵**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被告知拨打文水医院

电话 3456120。随后赵**拨打文水医院急救电话。

6 时 14分，贾**、高**同时到达现场，见刘**正对郝**进

行心肺复苏，贾**电话告知炼铁厂安全生产室安全管理师任**

现场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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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时 15分，高**安排现场人员保护现场，拉好警戒线。安

排赵**去往 2#门接应救护车。6时 21分，通知电气工程师张**

到现场组织抢救，陆续按照信息传递流程，向各级领导进行了报

告。

6时 24分，任**到达现场，安排现场救援处置工作。

6时 24分，120救护车进厂，到达现场后，医院救护人员继

续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施救。

6时 26分，郝**被抬上救护车，张**、李*、赵**乘坐救护

车一同去往文水县人民医院。

10时 40分，郝**经抢救无效，宣布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接报后，文水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反应迅速，县应急局立

即派人前往事故现场，市应急局领导、县政府领导分别带队赶赴

现场指导。没有发生次生灾害和维稳事件。

（三）善后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吕梁建龙通知家属积极协商救治方案。宣布死

亡后，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，签订了赔偿协议，各项赔偿费已支

付到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经现场勘察、查阅资料，以及询问当时在场人员和相关人员，

对造成本次事故原因分析如下：

2024 年 8月 14日电气检修是安排电气维修班长刘**和电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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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员兼组长李*配合进行“清扫，紧固动触头”作业。根据企

业提供的本次作业前办理的“第一种工作票”（编号：

20240814001）证实，参与本次清扫、紧固动触头工作共有 2 人。

工作开始后，设备车间点检员郝**也随后到达现场，郝**的主要

工作是掌握检修进度，不参与具体检修工作，但郝**在检查其他

人员作业过程中走到检修的高压柜前，突然跌倒（山西光大司法

鉴定所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晋光司鉴[2024]法病鉴字第FB240141

号）鉴定意见：死者郝**死因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诱发短暂性

脑缺血急性发作，引发眩晕，致意外触电死亡），结合鉴定分析

说明：（四）郝**体表有明显电烧伤痕迹和窒息征象，解剖及组

织病理学检验各脏器均有电流经过的病理学改变。其电烧伤以右

手及左肩严重，左手较轻，考虑其触电时电流出入位置为双手，

后倒地出口转换为左肩，其电击伤位置符合意外触电特征。

本次触电事故直接原因是，郝**的身体跌入了配电柜内，右

手接近 10KV 高压电 B 相静触头，从而发生击穿放电事故，电流

是先通过左手，后倾倒转换为左肩，与配电柜形成导电回路造成

触电。

结论

根据现场勘查，并结合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对尸体进行鉴

定，出具鉴定意见：“死者郝**死因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诱发

短暂性脑缺血急性发作，引发眩晕，致意外触电死亡。”。根据

《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管理办法》（安监总厅统计﹝2016﹞8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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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[1]规定，综合认定该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。

四、事故处理建议及防范措施

（一）处理建议

建议事故调查报告报县政府批复，终止本起事故调查，并按

非生产安全事故核销程序申请予以核销。

（二）防范措施

1、安全生产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把保护员工生命安全摆在首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“安全

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

全风险。

2、企业要加强操作人员安全意识、安全知识、安全技能教

育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。

3、企业各级部门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、心理状况和行

为习惯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、精神慰藉，严格落实各岗

位安全生产责任，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。

[1] 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按照“先行填报、调查认定、信息公开、统计核销”

的原则开展。经调查认定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程序进行统计核销。（一）超过设计风险

抵御标准，工程选址合理，且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到位的情况下，由不能预见或者不能抗拒的自然灾害

直接引发的。（二）经由公安机关侦查，结案认定事故原因是蓄意破坏、恐怖行动、投毒、纵火、盗窃等人为故

意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。（三）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，突发疾病（非遭受外部能量意

外释放造成的肌体创伤）导致伤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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